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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拆不了一处违建鸽子窝？

10多万元红木家具开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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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房志勇 文并摄

日前，有市民拨打本报热线 23602777 反映，在河西区
琼州道 52 号楼前人行道上，一根水泥线杆出现水泥脱落、
钢筋裸露情况，有倒伏隐患。

接到反映后，记者按照市民提供的线索来到现场查
看。在琼州道自东向西去往大沽南路方向的琼州道 52 号
楼前的人行道上，一根近五六米高的水泥线杆上出现了多
处水泥脱落、钢筋裸露的情况，在线杆底部的地面上还散
落着掉落的水泥碎片。居民宋先生介绍，杆体上的水泥脱
落近期经常出现，时不时会惊扰到来往行人。记者观察该
线杆杆体比较陈旧，也没有任何标志可以找寻到所属产权
单位的标志，在线杆顶部架设有通讯线缆。

记者就此情况反映给 12345 政务便民热线，工作人员
表示将转达给相关部门查找该线杆的产权单位，对损坏水
泥线杆进行维修或更换。

截至发稿前，记者获悉产权单位已找到，马上安排人
员予以拆除，以消除安全隐患。

■ 本报记者 韩爱青文并摄

楼道常年有异味

联席会议找症结

篮球场空置三年未开放 可惜
接管单位表示已招募到运营单位

水泥线杆钢筋裸露

近期拆除消隐患

业主：长时间多渠道反映问题，执法部门一直说会处理，但却始终未见

成效。

街道：2022年3月执法权从静海区司法局下放到街道，接到业主的反映

后，一点也没耽误，一直依法履行执法程序。

各执一词

90 多平方米的违法彩钢房，400 多只
鸽子，反映10年也没拆……这个建在屋顶
的鸽子窝为何如此“坚固”?

读者反映：

鸽子窝扰民反映了10年

近日，市民刘先生反映，静海区朝阳
街道盛世华庭小区21号楼的楼顶被一名
业主用彩钢板和笼子搭起来一个和其居
住房屋面积一样大的鸽子窝，养了400多
只鸽子，给其他居民生活带来较大的影
响。“楼顶建起这么大的一个违法建筑，影
响整栋楼的居住安全。每次下雨，雨水都
不能顺着雨水管排出，而直接从楼顶流下
来。楼下空地上，到处是鸽子的羽毛和粪
便，车停两天以上，车顶和前机盖上都是
污物。这位业主还经常拿箱子装着鸽子
乘坐电梯来回运送，电梯内外也都是污
物，整个楼的卫生环境脏乱差。”刘先生
说，这个楼的业主们是 2010 年左右入住
的，没多久这个鸽子窝就搭起来，他们多
次反映，至今鸽子窝还是一直待在那里。
对于这样的结果，业主们很无奈。

站在刘先生所反映的居民楼下，一抬
头就能看到21号楼的楼顶和别的楼不太
一样，高出了一大块。用手机拍照再放大
看，很明显看出这是一个蓝色板子建成的
房屋，侧面还有一排没有玻璃的窗户，上
下方都有铁丝网覆盖。楼下地面上有一
些鸽子毛和粪便的痕迹，相比其他楼栋，
环境确实较为脏乱。

记者尝试去楼顶，但通往楼顶的门上
了锁，无法入内。按照居民们的说法，鸽
子窝的主人就是顶层的一户居民，记者敲
了许久该户的房门，一直无人应答。

楼内业主张女士告诉记者，建鸽子窝
的业主不在这里常住，好像买房子就是为
了养鸽子，“他有通往楼顶这扇门的钥匙，
平时隔三差五来照顾鸽子。他自己生活
没被影响，可苦了我们这些邻居们了。我
们反映问题10年之久。大家不理解的是，

明明是违建，为什么就拆不了呢！”

街办事处：

确认违建 6月业主自行拆除

《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明确，违
反规定在建成区的居民区内饲养家禽、家
畜、鸽子的，由城市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拒不改正的，予以没收。

记者联系到朝阳街道办事处的魏主
任，她介绍，关于这处鸽子窝的问题，街道
综合执法大队在去年3月份就已经启动了
调查。现场勘查并对当事人进行询问，函

调了市规划自然资源局静海分局，证实该
处鸽子窝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属于违法建筑。

2022年3月17日，街道综合执法大队
向当事人下达了《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
12 月 26 日又下达了《履行行政决定催告
书》，依法启动实施强制拆除程序，“就在
我们准备强拆鸽子窝时，当事人说他愿意
自行拆除。但需要一些时间，他要去租平
房安置鸽子。另外，鸽子在6月份开始繁
殖，临近搬迁会造成鸽子死亡，等到6月底
前完成种鸽繁殖后立即搬离，并自行拆除
养鸽设施。”魏主任表示，执法部门会督促

当事人在约定时间内拆除鸽笼，不再影响其
他业主的生活。

业主质疑：

多次回复会处理 一直未能兑现

对此，刘先生等业主存疑，这些年，大
家多次向物业反映，没结果；向居委会反
映，没拆；后来又数次拨打 12345，通过政民
零距离平台反映问题，执法部门一直说会
处理，但却始终未见成效，“2021 年，执法部
门曾经回复说这位业主同意自行拆除鸽子
窝，但我们等了两年多也没拆，我们担心这
次也是‘雷声大雨点小’。”记者在政民零距
离投诉平台也看到，业主们多次反映鸽子
窝的问题。

就业主们“既然确定此处为违法建筑，为
何10年拆不了”的疑问，记者也反映给魏主
任，她回应，朝阳街道办事处是2021年10月
才成立的，而街道综合执法大队的执法权是
2022年3月从静海区司法局下放到街道的，

“接到业主的反映后，我们一点也没耽误，一
直依法履行执法程序。”

街道综合执法大队的队长也告诉记者，
一般从认定违法建筑到依法强拆，整个执法
程序严格走下来，需要一年多的时间，“这次
我们下定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执法程序已
经走完，如果这位业主6月底之前不自行拆
除鸽子窝，7月1日我们将强行拆除。”

10年拆不了的鸽子窝，给盛世华庭小区

21号楼业主生活带来较大的影响。不管出

于什么样的原因，鸽子窝既然是违法建筑，就

必须要拆。这次希望执法部门能拿出铁腕的

执法手段，不要让“自行拆除”成为一些违法

建筑相对人应付强拆的“缓兵之计”。

柔性执法，让城市管理更有温度，但前提

是执法部门要让人民群众在合理投诉时感受

到公平公正。对屡劝不拆违建的相对人长期

采用“柔性”执法手段，既影响了执法效率，也

是对受违建影响其他人的不公。

■ 本报记者 赵煜 文并摄

市 民 李 先 生 近 日 向 本 报 热 线
23602777反映，河东区体育健身园内的篮
球场从2020年左右关闭，至今已经三年没
有开放了。体育健身公园的本意就是惠
及群众，老百姓喜爱的篮球场，却一直不
开放，这到底是为什么？

河东区体育健身园位于卫国道与昆
仑路交叉口，占地百亩，被誉为天津市最
大的体育主题公园。健身园划分有健身
广场、休闲广场等多个区域，包含篮球、乒
乓球、门球、五人制足球、轮滑场、儿童游
艺设施等多个体育项目的运动场地。进
入公园，首先到达的是门球场，几位老人
正在场地内运动。向前不到10米就是两
个室外篮球场，每个篮球场内设有4个篮
球架，可谓设施齐全，但地面却被尘土覆
盖，有些地方还有破损。球场的入口也被
铁链拴着，无法进入。

记者询问园内安保人员，篮球场是否
开放，得到的回复是，“从2020年就关了。
要想打球去登州路那边吧。骑车大概十
几分钟。”

市民李先生告诉记者，去年他就反映过
篮球场馆不开放的问题，区城管委当时回复
说会将损坏设施进行维修并尽快开放，一年

过去了，也没见开放。“灯、球架，都配齐了，就
在这里遭受风吹雨打，太可惜了。”

一个修建完善的球场，为什么一直没
有对外开放呢？记者联系了公园的管理
单位天津市河东区园林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回复称，河东区体育健身园篮球场原

属于天津市河东区绿化管理一所管理，2020
年底由服务中心接管。去年对篮球场内达到
使用年限及损坏的篮球架、腐蚀严重的灯杆
等进行了更换，但由于资金问题，缺少日常养
护。今年，园林中心已招募到运营单位，正组
织人手清扫、修补场地，争取尽快对外开放。

■ 本报记者 黄萱

最近一段时间，家住红桥区水木天成
临湾园小区高层的居民饱受用水难的困
扰。二次供水设施总是损坏，一家有问题
全小区停水，用水难给生活带来了不小的
麻烦。近日，市民许先生向本报热线
23602777 反映，希望相关部门介入，尽快
解决居民用水难的问题。

红桥区水木天成临湾园是2005年左右
建成入住的小区，许先生介绍，这两年，小
区高层居民每天生活在不安中，不知哪天
就会出现停水的情况。“二次供水设施应该
是每一栋楼有一个阀门，但我们小区每一
栋楼的阀门不管用了，只能靠总阀门。这
就导致只要有一处破损或是一户维修，我
们全部高层住户都得停水。”3月底，二次供
水管道有一处破损，为了维修，物业关掉了
总阀门，小区停水一天半，中间只有两个小
时放水，居民赶忙在家里存上当天需要用
的自来水。前几天，9号楼有业主安装前置
净水器，不小心将9号楼的二次供水管道损
坏，自来水跑冒到电梯间，小区再一次停
水。许先生说：“每次遇到问题，物业也在
维修，但不能彻底解决。用水高峰的夏天
马上来了，希望能赶快解决这个问题。”

随后，记者联系自来水公司，相关工作
人员介绍，小区自来水的权属未移交到自
来水公司，属于物业自行维护，如果要是小
区二次供水老化等问题，可以向区住建委
反映，申请二次供水整体改造。

记者又联系红桥区住建委，相关工作
人员介绍，水木天成临湾园二次供水系统
由于使用年限较长，设备失修和外部管网
严重老化，因此造成停水问题频发。该泵
房目前由物业公司负责维修养护工作。“解
决这种老旧泵房的现有途径就是先行进行
整体改造。推动此事的难点是改造资金的
来源，区政府已经与水务集团和自来水公
司多次磋商，虽然筹集改造资金困难较大，
但己有了突破，红桥区包括临湾园在内的
几个急需改造的二供泵房小区已陆续开始
对接实施改造，力争两年内解决完上述问
题。”该工作人员说。

■ 本报记者 刘连松

我是静海区王口镇段堤村村民。两

个多月前，由于天津市首创水务公司疏于

巡检，胡同里的自来水阀门损坏，使得我

家室内管道冻裂跑水，房屋被泡成危房。

然而，经过多轮交涉，该公司至今没能给

出令人信服的处理结果。

我家是平房，去年入冬前，我母亲搬

离前把胡同水表井里的阀门关了。没想

到，今年2月14日，我母亲前往该房屋时，

发现屋内自来水管道被冻裂跑水，导致房

屋墙体开裂、门框变形，地面塌陷。

我第一时间通过村委会找到当地水

站，维修人员到场检查后判断，跑水的原

因是胡同井里的阀门坏了。更换阀门后，

维修人员就走了。对于我家的损失，他们

说会向上级反映之后答复。

出问题的阀门是水务公司的，阀门失

灵，又未能及时维修才造成这么严重的后

果，水务公司应该承担全部责任。然而，

交涉结果很难让我信服。在我不断坚持

追问、投诉下，该公司相关负责人出面和

我协商。工程队给出最低近11万元的造

价单，但该公司负责人只承诺补偿4万

元，且对为什么只给4万元没有任何说

明，只是反复强调这已是“最大诚意”，还

说如果依据保险公司的说法，根本不用赔

偿。对此我表示拒绝。最后一次交涉是

3月30日下午，对方承诺研究后尽快给出

答复。半个多月过去了，我没有接到对方

任何回应。

村民 陈先生

接到反映后，记者4月18日联系了天
津市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供水
运营部人员表示，2 月中旬接到陈先生的
报修电话，反映阀门损坏，工作人员第一
时间便做了维修更换，但陈先生家水管漏
水造成房屋塌陷，和水务公司无关。虽然
损坏的阀门在入户水表以上，归水务公司
负责维护保养，但管道漏水的位置在业主
家内，因此责任全在用户自己。但是对于
认定用户全责的依据，该工作人员表示自
己并不掌握，需要向领导汇报，至于什么
时候能给回复，时间不能确定。截止到记

者发稿时，尚未接到该公司进一步回复。
调查期间，记者接到了陈先生转来的由

天津市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财产
受损公估报告》，报告出具方为北京华泰保险
公估有限公司，委托人为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结论为“业主室内自
来水管道应不属于被保险人管理范围，初步
判断本次事故应不属于保险责任。”记者发
现，这份长达13页的《财产受损公估报告》，
通篇未提“水务公司阀门损坏”这一事实。

“公估公司并没有向我核实相关情况，没
做全面调查，我认为这样调查得出的结论，不
能算作客观公正。”对此，陈先生很气愤。

天津臻恒律师事务所张宇、季雅倩律师表
示，《民法典》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
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此次纠
纷中，对供水设施设备负有管理维护义务的水
务公司，疏于管理或监督不善造成漏水事故，
显然存在过错；出现问题后没有及时处理导致
损失扩大，亦应承担维修不及时的责任。《公估
报告》忽视阀门损坏这一关键事实，显然有失
公允，亦无法作为水务公司免责的理由。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订购了10多万元的红木家具，到货后仅两个月就出现
开裂的情况，我多次找到厂家，商量解决方案，他们只说给修
补，但我认为开裂的情况比较严重，应当退货。”消费者吴先生
与厂家交涉维权无果，十分堵心。

2021年9月初，吴先生定制了一套共24件的精品臻匠红
木家具，总价为10.55万元。没想到，家具送到家两个月就严
重开裂，他多次与厂家交涉售后解决方案，双方未达成共识。

记者咨询业内人士得知，红木家具使用时间久了以后，随
着时间和周边环境的改变，一般会出现轻微的开裂现象，这属
于正常现象，是由于木质本身的特性决定的。但如果是严重
开裂，那很可能有其他因素影响。

吴先生拨打天津12345热线求助，热线派单至河西区，河
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越秀路街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展开调查，

“红木家具店的负责人在山东，而消费者吴先生在北京，相隔千
里，无法到场调解。这起消费纠纷已经拖了一年多，我们决定
以视频连线的方式组织双方在线上调解。”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在调解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就产品是否存在质量问题争执不
下，吴先生认为红木家具开裂是产品本身质量问题导致的，而
厂家表示红木家具开裂是因为南北气候差异及保养不当所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享有知
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的真实情况的权利。厂家在销售商品时
并未向吴先生说明红木家具会出现开裂的情况，需承担一定的
责任，对消费者的正当合理要求应当满足，同时消费者也应承担
一定的保管失当责任。这一调解原则最终得到了争议双方的理
解和认可，厂家同意全额退款退货。吴先生说，没想到困扰他一
年多的问题，打了12345热线很快就有了反馈，他非常满意。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楼道里常年飘散着一股臭味，居民们怀疑气味来源是建
设房屋时未回填的基坑。

日前，武清区杨村街道团结东里34号楼的居民反映，开
发商在建设房屋时，地基的基坑没有回填，在楼房地下室下方
留有一个很深、低于地下水水位的空间。该栋楼的生活污水
井和排水暗渠设在楼北侧，导致生活污水倒灌进楼房基坑
里。居民们怀疑，脏水和污物长年积存在楼底空间，从而产生
了臭气，“楼道总有一股臭味，尤其是刮风的天气问题更为严
重。我们也担心这个基坑的存在会影响建筑物的安全。”

记者将情况反映到杨村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前往武清
区住建委和该小区的开发商武清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了解情况，相关负责人核实后表示，团结东里建造符合图
纸要求并符合安全标准，基坑内有楼栋的一些管网，如果回填
一旦后期出现问题无法维修，周边建筑都是这样的建造工艺，
对建筑物结构安全没有影响。

针对居民反映的异味问题，团结东里社区组织物业公司
召开了联席会议，初步判断臭味并非来自居民认为的“基坑”，
而是楼房下水道。经工作人员全面检查维修，问题已有所改
善。下一步，社区居委会还将组织人员对34号楼污水管道排
污抽水，争取彻底解决问题。

记者手记

阀门损坏跑水 无人住宅受损
事故责任该如何定？

▼记者调查

设施老化影响供水

整体改造列入计划

破损线杆

蓝线内是十年拆不了的违建鸽子窝

未开放的篮球场


